附件2

南京市政府国资委出资人权责事项清单（2019年版）

	序号
	审批事项
	实施依据
	企业报送材料
	责任事项
	办理时限
	审批形式

	1
	制定和修改市属集团章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
	1．关于修改章程的请示；2．市属集团董事会通过章程草案、章程修订草案的决议；3．章程草案、章程修订草案，报批章程修订草案的同时提交公司现行章程；4．市国资委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报送时间：企业自主报送
	1．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2．对符合要求的章程制定或修订事项出具股东会决定；3．督促企业按照股东会决定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材料齐备后7个工作日
	审批

	2
	审批市属集团发行债券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1．债券发行申请报告、发行方案；

2．企业董事会决议；3．法律意见书；4．其他相关资料。

报送时间：企业根据发债需求报送
	1．对企业报送材料进行程序性审核；2．对符合要求的出具审批文件。
	材料齐备后15个工作日
	审批

	3
	审批市属集团一个会计年度内，对同一受赠方捐赠累计价值超过10万元（含10万元）或所有对外捐赠累计价值超过50万元（含50万元）后继续对外捐赠的事项。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办发〔2009〕26号）
	1．对外捐赠事项方案和具体说明；2．企业董事会的相关决议；3．其他相关材料。

报送时间：市属集团董事会作出决议后7个工作日内
	1．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2．对企业报送的捐赠方案进行审批。
	材料齐备后15个工作日
	审批

	4
	审批市属集团及所属企业清产核资结果。
	《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1号）《关于印发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工作规程的通知》（国资评价〔2003〕73号）
	1．清产核资工作报告；2．清产核资表；3．需申报处理的资产损益和资金挂账情况；4．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5．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

报送时间：企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15个工作日内
	1．对企业清产核资立项申请进行批复；2．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依据社会中介机构所出具的专项财务审计报告，对企业清产核资资产损溢进行认定，对资金核实结果进行批复；3．督促企业根据清产核资资金核实结果的批复调账，并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材料齐备符合要求后30个工作日
	审批

	5
	核准市属集团本部资产损失核销及由市国资委批准的企业分立、合并、解散和改革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损失核销。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
	1．资产损失核销请示；2．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证据；3．有关损失的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情况；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损失核销专项审计报告；5．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6．与损失相关的其他材料和证据，包括企业内部职能部门审核意见等。

报送时间：企业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15个工作日内
	1．对企业申报的资产损失核销申请进行合法合规性审核，必要时到企业实地抽查、重点核实或委托中介机构复核；2．对符合要求的资产损失财务核销进行批复。
	材料齐备符合要求后20个工作日
	核准

	6
	审批市属集团国有资本金变动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关于加强出资企业国有资本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宁国资委产〔2007〕37号）
	1．市属集团资本金变动的请示，附资本金变动方案及相关计算依据；2．企业最近一期审计报告；3．其它相关材料。

报送时间：次年一季度末前
	1．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2．根据审核情况出具核定资本金的文件；3．督促市属集团按照规定及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和产权登记手续。
	材料齐备后20个工作日
	审批

	7
	审批市属集团间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事项。
	《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权〔2005〕239号）
	1．关于无偿划转的决策文件；2．企业国有产权证明材料；3．无偿划转的可行性论证报告；4．划转双方签订的无偿划转协议；5．中介机构出具的被划转企业划转基准日的审计报告或同级国资监管机构清产核资结果批复文件；6．划出方债务处置方案；7．被划转企业职代会通过的职工分流安置方案；8．其他有关文件。

报送时间：5个工作日内
	1．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2．根据审核情况出具批准文件；3．督促市属企业按照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手续。
	材料齐备后20个工作日
	审批

	8
	审批市属国有企业向集团外国有企业协议转让国有产权事项。审批市属国有企业接受集团外国有企业协议增资事项。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6〕306号）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苏国资〔2010〕23号）

《关于调整企业国有产权管理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苏国资〔2015〕76号）

《省国资委关于进一步明确企业国有产权协议转让和协议增资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苏国资〔2017〕74号）
	1．产权转让的有关决议文件；2．产权转让方案；3．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产权的必要性以及受让方情况；4．转让标的企业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其核准或备案文件；5．产权转让协议；6．企业产权证明材料；7．产权转让法律意见书；8．其他必要文件。

报送时间：5个工作日内


	1．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2．根据审核情况出具批准文件；3．督促市属企业按照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手续。
	材料齐备后20个工作日
	审批

	9
	核准市政府批准的经济行为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

对以下资产评估项目进行备案：①市国资委批准的经济行为涉及的；②企业整体资产账面总额1亿元及以上的；③标的股权（资产）评估值1000万元及以上的。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91号）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12号）《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6〕274号）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工作责任管理的通知》（宁国资委产〔2015〕77号）
	1．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申请文件（含核准申请表）或备案表一式四份；2．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书、评估说明和评估明细表及其电子文档）；3．与资产评估项目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批准文件；4．资产评估公示有效材料；5．其他有关材料。

报送时间：基准日后6个月内
	1．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2．对符合要求的，出具备案表；3．负责国有资产评估工作的监督检查，对资产评估项目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
	材料齐备后20个工作日
	核准或备案

	10
	审核涉及市属、区属企业的国有产权置换事项，并报上级国资监管部门审批。
	《关于中央企业国有产权置换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11〕121号）

《关于企业国有产权置换有关规定的通知》（苏国资发产权〔2013〕65号）
	1．关于企业国有产权置换的请示；2．企业国有产权置换的可行性论证报告；3．相关决策文件；4．置换双方的产权登记表证及企业章程；5．有关审计报告或评估备案表、核准文件；6．企业国有产权置换协议；7．国资委需要的其他材料。

报送时间：5个工作日内
	1．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2．对相关方案进行审核并转省国资委审批；3．督促市属企业按照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手续。
	材料齐备后20个工作日
	审核

	11
	审核市、区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项，并按规定上报审批。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令第19号）

《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9〕124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行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9〕125号）
	1．国有股权变动请示；2．相关方案及可行性研究报告；3．企业内部决策文件；4．法律意见书；5．其他相关材料。

报送时间：5个工作日内
	1．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2．对相关方案进行审核并转报省国资委审批；3．督促市属企业按照规定及时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手续。
	材料齐备后20个工作日
	审核

	12
	审核市、区国有企业为第一大国有股东的非上市股份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并报上级国资监管部门审批。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管字〔2000〕200号）

《关于印发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7〕108号）
	1．设立股份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国有股东入股股份公司等决策文件；2．设立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协议、股份公司章程、营业执照复印件；3．股份公司法人股东的公司章程（或合伙人协议）、营业执照复印件；4．股份公司设立或国有股东入股股份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省辖市以上国资委资产评估备案表；5．法律意见书；6．股份公司法人股东的股权结构树状图，所有法人股东追溯至最终出资人的证明材料；7．公司存续期间发生增资扩股或国有股东产权转让的经济行为批准、资产评估备案、产权转让进场交易等材料；8．国有股权管理方案；9．其他材料。

报送时间：5个工作日内
	1．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2．对相关方案进行审核并转报省国资委审批。
	材料齐备后20个工作日
	审核

	13
	审核市属集团股权转让、合并、分立、解散、股份制改造等改革方案，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审批市属重点企业股权转让、合并、分立、解散、股份制改造等改革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

《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宁委发〔2016〕32号）

《市政府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施意见》（宁政发〔2017〕267号）
	1．市属集团关于本集团或市属重点企业改革的请示；2．市属集团或市属重点企业改革方案；3．市属集团董事会决议；4．市属集团或市属重点企业近3年经中介机构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5．法律意见书；6．涉及职工安置的，需提交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职代会决议和职工安置方案；7．涉及稳定问题的应提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8．市国资委认定需要报送的其他资料。

报送时间：市属集团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30个工作日内
	1．对市属集团或市属重点企业报送材料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2．对市属集团改革方案提出初审意见，经委办公会集体审议后报市委、市政府批准；3．对市属重点企业改革方案提出审核意见，对符合要求的出具改革方案审批文件；4．指导监督市属集团或市属重点企业按照经批准的改革方案规范实施改革。
	1．收到市属集团请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向市属集团反馈；2．材料齐备符合要求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履行委内决策程序。
	审核或审批

	14
	确定市属集团主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
	1．申请确定或者调整市属集团主业的方案及相关说明材料；2．企业董事会决议。

报送时间：企业新设重组后或企业确定需变更主业范围时
	1．对市属集团确定或者调整市属集团的方案进行审核，必要时组织专家论证；2．根据审核结果出具明确或调整市属集团主业的文件。
	材料齐备后30个工作日
	审批

	15
	对市属集团及其有控制权企业的非主业、境外投资项目、非控股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年度预算外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进行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
	1．《市属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2．企业有关决策文件；3．投资项目可研报告（尽职调查）、论证意见、法律意见书、拟签订的投资协议（合同）和章程草案；4．投资合作方和被投资方的情况介绍、资信证明等相关文件；5．其他需要报送的有关材料。

报送时间：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实施前
	1．建立健全市属国有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和特别监管清单；2．对企业报送的备案材料，履行出资人相关的审核程序，必要时组织专家论证；3．对于符合要求的投资事项出具审核备案意见。
	材料齐备后15个工作日
	事前备案

	16
	核定市属集团工资总额方案。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宁委办发〔2019〕32号）
	市属集团本部工资总额预（清）算方案。

报送时间：每年3月底前
	1．对企业报送的相关材料的合规性进行审核；2．根据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办法，对集团本部的工资总额预（清）算方案进行审核，并在规定时限内出具审核意见，下达执行；3．对集团本部工资总额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集团落实整改。
	材料齐备后15个工作日
	核定

	17
	审核市属集团负责人薪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

《深化市管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宁委发〔2017〕4号）
	1．市属集团负责人年度或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2．市属集团年度审计报告（包括专项审计报告）；3．其他相关指标完成情况的证明材料。

报送时间：每年1月底前


	1．审核市属集团负责人年度或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2．根据相关规定，提出市属集团负责人年度薪酬或任期激励收入方案；3．报市薪改领导小组审议；4．办理年薪或任期激励收入兑现手续。
	市薪改领导小组审议后15个工作日内兑现
	审核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12月23日印发


